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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和云南大学联合培养本科生管理办法 

（2014 年修订） 

 

为规范和加强复旦大学对口支援云南大学联合培养本科生工作，特制定本办

法。 

 

一、联合培养本科生的学籍、培养模式及选拔方式 

   云南大学每年从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工作、新闻学、数学与应

用数学（含数理基础科学）、物理学（含数理基础科学）、化学、生物科学（含生

物学基地）九个专业的全日制大一本科生中，各选拔 5 名学生，参加“联合培养

本科生计划”。如联合培养专业和人数需要调整，由两校协商决定。 

1. 联合培养学生采用“1+2+1”模式进行培养，即学生一年级和四年级在云

南大学学习，二、三年级在复旦大学学习，学籍由云南大学管理，并在教育部学

信平台实施电子注册。在复旦大学培养期结束时，复旦大学将联合培养生两年的

学籍档案移交云南大学。联合培养学生若出现中途退学、休学等情况，则不再保

留其联合培养资格，其学籍管理按《云南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云大教

[2005]38 号）执行。 

    2. 联合培养学生的选拔，具体由云南大学相关学院负责。在学生自愿报名

的基础上，主要从政治思想、专业成绩、交流沟通能力及环境适应能力等方面进

行综合考核，择优选拔。 

    

二、课程修读 

    联合培养学生的课程修读，原则上一、四年级按云南大学本科培养方案执行，

二、三年级按复旦大学本科培养方案执行。具体要求为： 

    1. 云南大学和复旦大学针对联合培养本科生的专业，按照学分模块对接的

原则，联合制定专门的培养方案，经两校教务处备案后执行，并作为学生毕业资

格审核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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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学生在复旦大学期间，每学期修读且考试合格的课程不得少于 20 学分，

也不得超过 32 学分（含重修课程在内）。 

    3. 在云南大学未修完成的公共必修课程，须在复旦大学期间对应复旦大学

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模块和专项教育课程修读完成。 

 

三、学费、住宿及医疗保险 

    1. 联合培养学生按云南大学学费标准缴纳学费，每学年初在云南大学规定

的缴费时间存入到学费银行账号中，其中二、三年级的学费由学生按云南大学的

学费标准存入复旦大学统一办理的农行卡中，由复旦大学财务处直接扣取。 

    2．联合培养学生的住宿费，一、四年级按云南大学标准向云南大学缴纳，

二、三年级按复旦大学标准直接向复旦大学缴纳。 

    3. 联合培养学生在复旦大学学习期间，由复旦大学为其编制统一的学号、

配发校园一卡通和学生证，在日常生活和学习活动中享有复旦大学提供的便利。  

    4. 联合培养学生的医疗保险和人身意外保险由云南大学统一办理，学生在

复旦大学学习期间可凭校园一卡通前往复旦大学校医院自费看门诊；如需要住院，

由学生先垫支相关费用，出院后再由云南大学校医院向云南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

中心申请，并依据相关规定审核报销。 

 

四、教育管理 

    1. 联合培养学生在复旦大学学习期间，由复旦大学负责教育管理工作，云

南大学指派一名挂职干部配合管理，云南大学各相关院系均指定专人负责联系和

处理联合培养学生的具体事务。复旦大学对联合培养学生思想品德、学业成绩、

科技创新、文体活动、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表现进行逐年考核并作记录，有关材料

转交云南大学，由云南大学根据《云南大学本科学生奖学金评定办法》（云大学

[2008]8 号）对优秀学生给予表彰和奖励。 

    2. 学生在复旦大学学习期间，须遵守《复旦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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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的各项校纪校规。凡在复旦大学学习期间有违规、违纪行为的联合培养

学生，由复旦大学参照《复旦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试行）》给出相应的处分

建议，通报云南大学，由云南大学根据《云南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办法》（云大学

[2009]13 号）作出最终处分。受处分的学生可以根据《云南大学学生申诉处理规

定（试行）》（云大监[2005]1 号）提出申诉。 

    3. 学生发生重大疾病或其他人身意外，两校即组成联合工作小组，负责处

理相关事宜。 

    4. 联合培养学生的党、团组织关系随学生的就读适时迁转。 

    5.联合培养学生的鉴定、奖励与处分等材料由云南大学和复旦大学真实完整

地归入学校文书档案和学生本人档案。 

 

五、分流机制 

    1．联合培养学生实行分流机制。在联合培养期间受处分、休学、退学以及

本人放弃联合培养等情况的学生，均属于分流范畴。联合培养学生如确因特殊情

况需中途放弃联合培养资格，须经学生本人申请，复旦大学和云南大学审核同意

后，方可办理相关手续，申请一经双方学校批准，不得再更改；所空缺名额也不

予以填补。在复旦大学学习期间，未经批准擅自离开复旦大学者，按照本规定第

四条第二款之规定严肃处理。 

2. 学生在复旦大学学习期间，如违反校纪校规受到纪律处分的，将被取消

联合培养资格。 

3. 学生在复旦大学培养的第一学年结束时，云南大学与复旦大学两校对学

生进行联合考核，对已获得学分少于 40 学分、平均绩点低于 2.0 的学生，根据

专业和学生本人的情况，经复旦大学教务处与云南大学教务处协商后，决定其是

否继续留在复旦大学学习。 

4. 对自愿放弃或失去联合培养资格、但经批准允许返回云南大学学习的学生，

由云南大学按照联合培养计划要求，对其已经修读的课程进行认定，并要求其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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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云南大学本科人才培养要求修读完相应课程的学分，达到云南大学毕业条件者，

方可颁发云南大学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六、毕业资格审核 

    联合培养学生毕业时，云南大学依据两校联合制定的培养方案及学生本人修

读的课程学分进行毕业资格审核，对符合云南大学本科毕业条件的学生颁发本科

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学生颁发学士学位证书。 

获得云南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的联合培养学生，如在复旦大学

学习期间，已修完的课程符合联合培养方案规定、已获得学分不少于 80 个学分、

且平均绩点大于或等于 2.0 的，则其获得的云南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

书上予以注明“与复旦大学联合培养”字样，并加盖复旦大学印章；未达到上述

要求者，其获得的云南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上不予注明“与复旦大

学联合培养”字样，不予加盖复旦大学印章。 

     

七、其他事项 

    1. 联合培养学生不参加云南大学的专业分流、转专业。 

2. 联合培养学生结束在复旦大学的学习后，如需要办理在复旦大学期间成绩

单的，参照复旦大学学生办理成绩单流程进行。 

联合培养毕业生如需要对其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作翻译和证明的，

以及证书遗失或损坏需补办相应证明的，由云南大学按照本校相关规定处理；其

中，加盖两校印章的证书的翻译证明，复旦大学可在云南大学出具的相应翻译证

明件上加盖“复旦大学学业证明专用章”。 

    3. 其他未尽事宜由两校进一步协商解决。 

4. 本办法适用于自 2013 年起入读云南大学的联合培养学生，由云南大学教

务处和复旦大学教务处负责解释。 

 


